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学工字〔2014〕5号

关于建立与学生家长联系制度的若干规定
为加强学校与学生家长的联系，让家长及时了解学生在学校的学习、生活情况，形成学校与家庭育人合力，使育人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，同时也为规范学校学生管理，特制定以下若干规定。

第一条  凡我校在校学生，均应建立学校与家长沟通渠道。沟通渠道的建立由各学院负责，班主任、辅导员落实。学生应向学院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，包括家长姓名、家庭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、家庭及家长联系电话、网络邮箱等。如上述信息变更，学生应及时告知学院。如学生不提供联系渠道及信息, 或提供的信息不真实，由此造成学校与家长联系受阻，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。
第二条  每学年结束，各学院应将学生学习成绩、工作及生活等情况以信件或电话等方式告知家长。
第三条  凡学生有下列情况者，学院应及时与家长联系，并做好联系记录：
1．获得省级以上表彰者；
2．在校级以上学术科技等竞赛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者；
3．有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等先进事迹，在学校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者；
4.受党纪、团纪或校纪记过以上处分者;
5.休学、退学者;
6.未请假离校3天或旷课20节以上者;
7.擅自校外住宿者;
8.出现意外伤害或病危者；

9.有其他特别情况需与家长联系者。
第四条 凡受党纪、团纪或校纪记过以上处分者，休学或退学者，学校有关部门在行文或发通知时，均应为学生家长准备一份，并送至学院，经手人应有送达记录。学院将文件或通知寄送家长。
第五条 凡提交学校讨论决定的休学、退学、留校察看和开除学籍等文件、通知，均应附上学院与家长的联系记录。
第六条 经常与学生家长联系是争取家长配合、共同教育学生的有效方式，各学院每年应至少召开一次学生家长代表座谈会，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交流。同时可采取老师走访调查、电话家访和家长来电、来校咨询等形式开展，有关部门人员要及时认真地做好此项工作并作好记录，对学生家长提出的合理化意见或建议进行归纳统计，并应用到教学和管理中去，促进学校教学、管理、服务工作。如有失职，将按学校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第七条 本规定从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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